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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有关精神，规范全区林长制工作程序，保障林长制工作扎实有序开展，充分发挥会议在科学决策、议事协调、工作调度、督导落实等方面的作用，特制定本制度。
一、区总林长会议
（一）会议组织。区总林长会议原则上每年度召开两次（上下半年各一次），因工作需要，经区总林长同意可另行召开。区总林长会议由区总林长或区总林长委托的副总林长提出并主持召开。出席人员为区副总林长、区林长制联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林长制办公室负责同志等。其他列席人员由区总林长、副总林长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会议由区林长制办公室负责筹备组织。
（二）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行林长制的重大决策部署，研究部署林长制推行工作重要事项和年度重要工作，协调解决林长制推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监督检查街乡级林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会议落实。会议形成纪要，由区总林长或区总林长委托的副总林长审定后印发。会议议定的事项，由有关街乡林长和区林长制联系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抄送区林长制办公室。区林长制办公室负责督办，并及时向区总林长、副总林长报告工作落实情况。
二、区林长专题会议
（一）会议组织。区副总林长每年可主持召开1-2次责任区域的区林长专题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不定期召开。出席人员为有关街乡林长或副林长，区林长制联系单位负责同志，区林长制办公室负责同志等。列席人员由召集专题会议的副总林长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会议由区林长制办公室或区林长制联系单位负责筹备。
（二）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和区总林长会议的工作部署，研究部署责任区域林长制工作重点和推进措施，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会议落实。会议形成纪要，由召集会议的区副总林长审定后印发。会议议定的事项，由有关街乡林长或副林长，以及区林长制联系单位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情况应及时报区总林长或区副总林长，同时抄送区林长制办公室。区林长制联系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督办，并及时向区总林长和区副总林长报告工作落实情况，同时抄送区林长制办公室。
三、区林长制办公室工作会议
（一）会议组织。由区林长制办公室主任召集并主持，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或根据需要适时召开。出席人员为区林长制联系单位负责同志、区林长制办公室有关人员。区林长制办公室负责筹备组织。
（二）主要职责。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有关决策部署，以及区总林长、区副总林长的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拟提请区总林长会议或区林长专题会议审议的重大行动和重要事项；研究拟上报区委、区政府，或市委、市政府的重要报告和请示；研究拟提请区总林长会议或区林长专题会议审议的全区林长制相关政策性、规范性文件；掌握区林长制联系单位落实林长制工作情况，完成区总林长、副总林长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会议落实。会议形成纪要，由区林长制办公室主任审定后印发。会议议定的事项，涉及有关区林长制联系单位或相关街乡的，由其负责抓好协调、办理和落实，区林长办公室负责跟踪督办；涉及区林长制办公室的，由区林长办副主任督导办理，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区林长制办公室主任报告。
